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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8月 12日至 23日，我参加了中研院史语所、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

史学系、蒋基会、宋基会共同主办，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第七届两岸历史文

化研习营——荆楚文化。这次研习营内容丰富，自先秦至明清，涉及历史、文学、

考古、艺术、人类学等多个学科。参与研习营的十余天里，一直萦绕在我脑中的

问题是：作为一个很少参与社会史田野的宋史研究者为何要来参加这次研习营？

明清史田野对我这样一个“外行”究竟意味着什么？ 

 

“眼光向下”、关注地方是我自博士入学以来一直对自己的提醒。我也尝试

将自己的博士论文主题藩镇与地方社会结合，但一直不太成功。因此，我对如何

研究地方社会，一直有兴趣但又不得其法。这种困惑纠缠了我数年。 

 

2017 年 4 月，当我看到第七届研习营的通知时，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这一

是由于我一直想解决自己的疑惑，了解社会史如何入门；二是我即将入职湖南大

学岳麓书院，将来可能会做一些两湖地区的区域社会史，这次研习营主旨荆楚文

化与此密切相关。6月研习营名单出来后，我在备选里，当时非常失望。还好 7月

底有人退出，屈路明老师通知我可以替补，由此终于得偿所愿，来参加此次研习

营。 

 

与以往历次研习营类似，本次研习营也是分讲座和考察两部分。讲座大多比

较精彩，但就我个人而言，最关注、收获最大的还是田野考察。田野考察中，有

两组材料，引起了我比较大的兴趣。 

 

第一组是在明显陵考察时，显陵周围的一些碑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显

陵外面立的嘉靖二十年的《敕谕碑》。这块碑记载了显陵皇庄共计 8400 余顷的土

地分布及 1500 多名管理人员。看到这块碑刻，我首先惊叹的是记载之丰富详细，

然后意识到 8400顷是非常多的土地，这些土地划归皇庄对地方社会和百姓肯定会

带来很大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到了第九天轮到我报告时，就

选择报告这块碑。关于这块碑，我的问题是：这 8400顷的土地有多少是继承自原

来藩王的？有多少是侵夺地方的？这些侵夺的土地分布在哪里？占本地土地面积

的多少？如此大面积的土地侵夺对地方社会、民众会带来什么影响？皇庄的赋役

与普通民田的差别何在？这种差别对后世有何影响？带着这些疑问，我开始翻阅



资料。很快我注意到，《明孝宗实录》卷九二，弘治七年九月兴王改封安陆的时候，

香火地有 449 顷。此后或许有扩张，但不会太多，也就是说嘉靖皇帝即位设立皇

庄时，兼并了州县大概 7900 顷左右的土地。《敕谕碑》记载了这些土地的分布，

将这些土地与乾隆《钟祥县志》和同治《钟祥县志》田赋部分对比后会发现，这

些皇庄土地基本分布在钟祥县境内。而钟祥县全部田地只有一万四千多顷，也就

是说，皇庄的设置，侵夺了钟祥县半数以上的土地，这无疑会对钟祥县政府和普

通百姓带来极大影响。 

 

对钟祥县乃至承天府来说，皇庄的设置，导致州县正赋来源的大幅减少，州

县能够差役的民众数量也减少不少。同时显陵、皇庄的设置，导致州县供给的负

担大大加重。收入减少，开支增加，钟祥县、承天府自然苦不堪言，日常与皇庄

的矛盾增多。嘉靖二十年承天府与皇庄争夺土地之事正反映了这种情况。而对于

民众来说，不论是否为皇庄佃户，负担都大大加重了。对皇庄佃户来说，既要承

担皇庄租佃，又要承担国家正赋，“一田两税”，负担很重。同时，皇陵供需、

守备太监等的压榨，也使他们苦不堪言。对于普通民户来说，州县土地被皇庄侵

夺，但国家正赋仍然存在，即“产去粮存”，他们的负担也在加重。同时，大批

编户沦为皇庄民户后，州县能够差役的编户减少，但州县所需徭役等并未减少，

这导致编户的平均负担大大增加。可以看出，皇庄设置对地方政府、民众都带来

了很大负担。万历年间，明神宗差矿税使。矿税使陈奉与守备太监相互勾结，导

致承天府两次民变。这与其他地区民变主要与矿税使有关明显不同。到了清代，

皇庄虽然废除，但原皇庄土地与普通民田的赋役并不相同，原皇庄土地的赋役大

大重于民田，这也成为催生清代赋役调整的内在因素。 

 

第二组材料是在襄阳山陕会馆看到的一批碑刻材料。这批材料详细记载了修

建山陕会馆的参与者与捐助金额。这批材料我看得不是很仔细，是跟着郑振满读

的。作为社会史名家，郑老师能很快抓住了碑刻的内容，并联想到襄阳周围的水

路交通、贸易情况，由此观察到贸易变化背后的人群流动。郑老师的“现场示范”，

让我对于如何研究社会史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通过自己做报告以及郑老师带读碑刻，对于如何研究社会史，感觉自己有了

一点粗浅的认识。我以往想研究地方社会，之所以一直不得其门而入，首先在于

我对自己想要讨论的对象并无清醒的认识。地方社会是一个笼统的、无所不包的

对象，将研究对象确定为地方社会实际上表明自己并不清楚到底要做什么。其实

社会史与其他研究都是类似的，都要从具体问题出发，才能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

而在具体问题、具体材料的背后，自己又必须对整体时代背景、相关知识有比较

清楚的认识，这样才能将具体材料、具体问题与整个时代结合起来，赋予自己的

研究更大的意义。否则，仅仅依据一些地方材料，只能为我们增加一些地方知识，



对于了解整个“大历史”并无帮助。这番道理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但我自己亲身

经历一番才能印象深刻。 

 

关注明清社会史对我这个“外行”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是打开了新

的知识领域，有助于我重新认识自己的研究。这一点我个人体会较深。我在博士

论文的写作中，在梳理完博论基本问题后，想要从更广的领域和更长的时段去认

识自己的研究时，明显感觉到由于其他领域知识的匮乏，我很难站在高处审视自

己的研究。这一直令我焦虑。我个人希望了解更多的领域，触类旁通，这样才能

真正精耕细作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其次，关注明清社会史可以增加对宋代类似问

题的认识。宋代地方的材料远远少于明清，要想深入研究宋代地方，对明清史相

关领域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第三，关注明清社会史有助于自己开辟新的研究领

域。每个研究领域的自己能关注的重点都是有限的。我希望自己在做完博论相关

的研究后，能去探索下其他领域，探索新的学术可能。在一个领域待久了，学者

很容易倦怠、自我复制。当开始自我复制时，作为学者的生命也就终结了。学无

止境，绝不可止于自我复制。 

 

在这次研习营中，我感受到了集体研究、共同协作的快乐。每天的小组讨论

中，我们小组渐渐把握到了集体讨论的乐趣与方法。在讨论过程中，大家针对同

样的材料共同思考、一起“编故事”，让自己的故事变得圆满有趣。我们第一组

号称“最团结”的一组，指的正是大家共同学习、取长补短，将大家的知识、理

解融合在一起。讨论中徐斌老师的细心指导、李永生兄对材料的敏锐都让我印象

深刻。这样一种经历让我觉得非常开心，也受益良多，非常希望以后自己能有更

多的机会参与类似活动。 

 

最后，非常感谢第七届研习营给了我这样一个突破自我的机会。研习营期间

李孝悌、王鸿泰、徐斌、屈路明等诸位老师以及李永生兄的辛苦，也让我深深感

受到办研习营的不易、这次学习机会的难得。这次经历对我来说，注定是难忘的。

我将怀揣着这次研习营的收获，更加砥砺而前行。 


